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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记者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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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十三年华弹指间，人生境遇两重天”。13年
前，他们有令人羡慕的工作；13年来，变故令他
们成无人管、无人问的社会流浪者，靠打零工
维持生计。张献平、孙世忠等8人对不公正待遇
耿耿于怀，为权益成了沂南信访局的常客。可
吊诡的是，即使手握县领导的批示答复、也有
党报舆论支持，相关部门却依旧和他们大耍太
极功夫，互相扯皮的态度令他们多次碰壁，一
次次寒心。

谈及当年事，依旧一头雾水
11月14日16时记者在沂南见到了张献平等7

位当事人。张献平是1996年退伍后通过劳动局
安排进入沂南县水土保持多种经营服务有限公
司。1992年，该公司是经沂南县政府审批，接
受沂南县水土保持办公室（即水保局）领导，
属于全民企业股级单位。水保公司除了负责日
常水土保持工作外，还有多种经营活动，如打
印社、饭店、烟酒等。总而言之，水保公司是
个备受羡慕的肥缺。

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98年水保公
司负责人在未行通知情况下将业务外包，公司
门面租给了经营户做生意。10余名水保职工只
好赋闲在家。“没事做了，单位就不要我们
了。公司只留下经理、会计、出纳仨人撑门

面。”张献平说道。这仨人负责收取门面租
金，俨然成了“包租公”和“包租婆”。

10多名职工开始自谋出路。“有关系的就给
领导送礼，调到了其他单位。就剩下我们8个不来
事的没人要。”孙世忠憨笑说道。他1995年由临沂
地区劳动局技校毕业后被分配至此。失业后另谋
出路，自学成才，在一家小饭馆当厨师。

“既然下岗失业了，为何不给任何补偿措
施？”多少次，他们为此愤愤不平地找水保局领
导，可领导的话却让他们完全断了“靠良心发现”
的念想。“前任领导当着面说让我们自生自灭，现
任领导在2009年3月内部会议上表态水保公司不
存在了。”张献平说完这些，拍着大腿：“他们有什
么权力就解散了水保公司，还说我们是皮包公
司。这个皮包公司，也是水保局办的。”

“在岗失业”无法办理低保

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工资、保险等相应待
遇和保障。“这些水保职工，短的十几年工龄，年
长的已50余岁，想再找一份工作已是不容易的。
张献平如今帮人看门当保安、孙世忠给人帮厨、
孙同秀靠着当打字员的手艺开家印务店、欧阳玲
在塑料厂里帮忙。“住在县城，没有地，什么保障
都没有，就数我们最苦了。”张献平幽幽叹道。

虽然没了工作，但养老却马虎不得。孙世忠
说：“13年里都是我们自己交养老保险，一年要交
6000多块钱。”张献平说：“13年了，单位没帮我们

交过一分钱保险，完全是自己交钱养老。负担太
重了。”张献平的两个孩子都上大学，妻子也下了
岗，家里负担重得很。“没有正式工作，以后老了
怎么办？单位让下岗，没有买断工龄，没有失业
金，什么都不为我们着想就把我们推到社会上，
让我们喝西北风。你说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张
献平手高高仰起,大声地说。孙世忠忙提醒他小
声点，免得被人听见。

吊诡的是：虽然失业，可其还保留着事业单
位人员身份。前些年，8名水保职工去民政局办理
低保，办事人员告知他们属于事业单位人员，无
法办理。张献平说：“当时我们都愣了，我们都下
岗了，怎么还是事业单位人员？”民政局办事人员
提出可以去水保局办理身份证明，可水保局拖延
至今也不给办。孙同秀暗淡地说：“我们沂南有些
事业单位家里还吃着低保。我们没工作了还不能
吃低保，说我们是事业单位人员。”

张献平曾去工商所查阅档案，发现2009年前
水保公司每年都在注册年检，变更经营范围。张
献平质疑：“没有员工，这个公司怎么运营的？”

“为什么把我们辞退，却雇用领导的亲戚做临时
工帮忙？”许多谜题都无法解开。

这更像一出荒诞剧：公司年检不落；水保员
工无处谋生。

大耍太极功夫，领导批示“算个啥”

张献平曾把希望寄托在领导批示上。张献平

说：“每个月接访日基本都去，成了那里常客了。”
“咱没见过县委书记，可副书记、分管县长、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政法委书记、民政局长、信访局长
等主要领导我们都见过，也当面反映过。一些领
导还作出了批示，说多少天就给答复。可到头来
都没有了下文。你说水保局怎么这么厉害，上级
领导的话都不听了？”

去年5月18日《大众日报》读者版刊登了水
保职工维权信件。兴冲冲的张献平拿着报纸找
到县委办公室一位姓张的主任。“张主任让我
保管好报纸，他向分管领导报告。”可这一报
告就报了半年。“常务副县长曾接待过我们上
访，说20天之内能给答复。他责成水保局解
决，可水保局领导却表示无力解决。我们的事
情就这么难解决吗？我们要的可是合法权益
啊。”

多少次维权，就有多少次失望。水保局
“抗命”的次数太多了。“每次县里领导说要
给解决，但最后水保局都推脱不办。你们说他
们算不算抗命不遵？”孙世忠告诉记者，“领
导提醒可以申请企业破产，可以拿到一定补
偿。我们也打了破产申请报告，可水保局却让我
们自己去办理破产事宜。”对此，张献平愤怒不
已，“我们是债权人，水保局居然让职工去办理破
产？这些都是债务人应该做的。我们怎么有权力
去办？”有职工敢言：“水保局不想让水保公司破
产，破产了他们的好处也就没有了。”

■走基层访民情

8名水保职工维权频遭推诿

读者反映的问题，请当地政府及时
督办并书面回复编辑部。

手机号为13176……的读者反映：我们是枣
庄市中区永安乡蔡庄村的村民。3年前现任村支
书以“种植花木协会”（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
机构，公章私刻）的名义，从村民手中买得良
田400多亩。有些村民根本就不识字，都是村支
书他们自己签的名字买下的。买下这些地后，
村支书又转卖给外地人，从中获取高额利益。
现在外地人在这些耕地上拉院盖房。我们为此
曾向枣庄市国土部门反映过，他们也承认这是
违法的，但却一直不给解决。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依法调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地。

枣庄市中区永安乡蔡庄村

村民土地被村干部转卖

手机号为13505……的读者反映：我们是鱼
台县王庙镇赵古洞村的32位村民。2001年政府相
关部门来村里落实当年的乡村道路规划方案，却
致使我们村小巷32位村民无路可走。我们多次找
政府协商解决，政府也给承诺了，可时至今日也
没有拿出实质性措施。前段日子给修了一条拐弯
斜路，但因为离得远，还是经常要冒雨走过小腿
深的水路，给我们生活造成极大不便。希望有关
部门尽快协调解决我们出行难的问题。

鱼台县王庙镇赵古洞村

小巷水深，村民无路可走

手机号为13256……的读者反映：我是东昌
府区于集镇西太平村的村民。我们这个村的很多
地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作为引黄济津的停淤区，黄
河水在我们村里沉淀干净后再流到天津。每年我
们每人都可以拿到1000多元的工粮补偿款，均在
农历八月十五左右发放。但不知道今年什么原
因，至今都没有见到工粮款。希望有关部门能及
时调查并给我们村民一合理回复。

东昌府区于集镇西太平村

今年工粮款至今未发

■回音

大众日报编辑部：
10月26日的《大众日报》读者版刊发的《猛挖

铁矿兮尘蔽日》报道，反映206国道至新兴镇艳羡
道路损坏、行车困难、粉尘污染严重。见报后尚岩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矿区综合整治
领导小组，召开了矿区综合整治动员会议，深入
开展整治活动。

工作小组对矿区及周边村突出问题进行了
摸底排查，对尾矿库尾砂直排进行处理，制止了
企业尾砂向会宝岭水库排放；针对道路损坏严重
的问题，积极协调企业、村民和县交通局，多方筹
集资金，对损坏公路进行规划并修建；同时积极
督促相关企业按照规划对露天矿坑进行回填，对
具备条件的村庄启动整村迁建工程，新建住宅
楼；并对村庄进行绿化、亮化、美化，改善村民的
生活环境和居住水平。

下一步，我镇将进一步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对
群众反映的环保、交通等民生问题及时予以解决。

欢迎《大众日报》继续对我们工作予以监督。
苍山县尚岩镇人民政府

2011年11月4日

采取多项措施

进行环境整治

■火眼金睛
□ 本报记者 薛广乾

11月9日，本报读者版刊登了《微山县农信社
“辞退怀孕女工”事件调查》稿件，引起社会强烈
反响，各大主流网站纷纷转载，更有热心读者向
我们表示：你们的报道替老百姓说话，谢谢你们！

11月15日，微山县农村信用社有关人员也来
到本报编辑部，对这一事件进行解释和说明。他
们表示，被辞退的怀孕女工狄崇艳是一名代办
员，合同到期后没再续聘。

翌日，记者第二次来到济宁市微山县留庄镇
驻地，再次采访当事人狄崇艳。并就她的问题，到
济宁市劳动监察支队进行咨询。

协议内容与实际工作不符

狄崇艳怀孕期间被辞退，微山县农村信用社
是这样解释的———

“2003年10月狄崇艳被留庄信用社聘为代办
员，代办协议于2007年12月到期。2007年12月，微
山联社根据上级规范劳动用工文件精神，制定了

《微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招聘短期合同制员工
实施办法》〈微农信联[2007]255号文〉，明确招聘
条件，一是具有中专(高中)及以上学历，年龄35
周岁以下；二是在省市级技术比赛中获得前3名，

在县级技术比赛中获得前5名者，经民主测评合
格者直接留用。狄崇艳由于初中学历，不符合招
聘条件，本人未报名参加招聘，也未提出异议；加
之，原代办协议已经到期，联社未再进行续聘。”

按此说法，狄崇艳是一名代办员，由于她的
代办协议到了期，又不符合招聘条件，所以单位
没有给她续聘，导致了她的离岗。至于怀孕之事，
那是因为正好赶上协议到期，不存在特意在怀孕
期间辞退女工的主观故意。为证实这个观点，微
山县农信社还提供了一份“农村信用社支农信息
员协议书”，上面显示协议的终止日期是2007年
12月30日。

对于“农村信用社支农信息员协议书”，狄崇
艳承认“协议书”上面的签字是她的。不过，她强
调自己一直都在信用社营业室柜台上工作，一直
从事的都是存取款业务。这应该是“出纳员”的工
作，而不是什么“信息员(代办员)”的工作。

11月16日中午，记者与狄崇艳面对面采访的
时候，她竟然不知道代办员为何物。她问记者：

“代办员属于什么？我还不大清楚哩，我没有干过
代办员的工作。”

劳动关系遭遇确认难题
11月17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济宁市劳动监察

支队。曾负责处理狄崇艳事件的济宁市劳动监察
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张健透露，农村信用社是省属
单位，他们本来没有管辖权。不过，经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交办之后，他们对这件事情进行过
调查。

张健表示，劳动监察部门只对“劳动关系没
有异议”的纠纷进行处理，而狄崇艳与微山县农
村信用社两者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双方存
在异议，所以无法进一步开展工作。同样，他们也
接到了微山县农村信用社提供的材料，其中包括
那个“农村信用社支农信息员协议书”。“信息员”
是不是农村信用社的职工？他们无法作出判断。

由于对“劳动关系”存在异议，所以劳动监察
部门只能告知双方先去确定劳动关系，再来处理
双方纠纷。职责所限，他们的工作到此为止。

农村信用社的代办员属于什么性质的用工？
没有权威司法部门的裁决，谁也不能作出盲目判
断。而微山县农信社的工作人员一再表示，狄崇
艳是“临时工”。记者就此咨询北京市百瑞(济南)
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广盟，他说：“法律上没有‘临
时工’这个概念，应按普通劳动关系处理。怀孕女
工被辞退，可以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

狄崇艳错失“无固定期限合同”？

微山县农信社出示的那份“农村信用社支农
信息员协议书”，签署的时间很不具体，只有年份
(2006年)，没有具体的月份和日子。不过，狄崇艳
是“2003年10月被留庄信用社聘为代办员”的，从那
时起有没有签订合同？狄崇艳本人说，上班以后没
有签过任何协议与合同，除了2006年的那个协议。

如果她所说属实，那狄崇艳参加工作的头两
三年里，仍然没有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劳
动合同法》第14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
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律
师肖广盟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本来有资
格与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

记者告诉肖广盟，狄崇艳与单位在2006年签
过一份“农村信用社支农信息员协议书”，期限为
一年。肖广盟表示，从不愿离职的角度看，这个协
议对狄崇艳不利。因为，它意味着原本可以签订

“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那些要素，也就不算数了。
她是在用工单位有意利用她不了解法律的情形
下，被其单位处心积虑地利用了法律。

一位法律界人士说：“很多劳动者不懂劳动
合同法，用人单位让他签字他就签字，结果是损
害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让用人单位不动声色地
把他(她)就给辞退。”

■追踪报道

微山县农信社“辞退怀孕女工”再调查

11月9日深夜，在济南火车站第一候车室西北角
的软席候车室，不时有乘客将双脚放在公用的茶几
上。更令人不解的是，两名值班工作人员对此竟视

而不见。我们在呼吁乘客注重公共道德的同时，也
应对工作人员的“不作为”表示深深谴责。

□记者 于伟 摄影报道

脚踏茶几 酣睡不雅■透视镜

大众日报编辑部：
自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

风”活动以来，全国新闻单位结合自身特点，
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三贴
近”原则，采取多种形式扎实推进，广大新闻
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采写了大量
有价值的新闻稿件，反映了基层的新发展新风
貌。无论是中央有关部门的决策部署，还是新
闻工作者的工作热情，都十分值得赞赏。但值
得提及的是，一段时间以来，见诸报端的诸多
稿件，很少有反映群众困难、百姓疾苦和心声
的稿件。

新闻工作者不仅是党的耳目和喉舌，更是
基层群众联系上级的纽带和桥梁。各级新闻工
作者走基层，最根本的是要带着问题意识，带
着责任和感情走村入户，真心实意地倾听百姓
的心声。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滞后，百姓
生产生活还不够富裕的乡镇农村，更要寻找百
姓的足音，盯着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追根寻
源，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及时将基层人们的
呼声传达到政府有关部门。这就要求广大新闻
工作者，不仅要身在基层，更要心在基层；不
能身在基层，眼睛向上；更不能把跑机关、泡
会议、抄文件当做走基层。唯有如此，才能切
实反映民心民意，才能为上级提供最真实最可
靠的信息，以便于政府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政策
措施。

在此，笔者呼吁，广大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善
于唱好赞歌，更要善于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切实
为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莱阳市读者 程丽娜

新闻战线“走转改”

应善于发现问题

■读者来信

11月8日：11版《凤仪暴乱中牺牲的山东南下
干部》，文中的第1段《细微末处见真情——— 忆牟
洪儒同志》，但通篇“牟鸿儒”，出现的“洪”应为

“鸿”。重庆万州区政府网站上是“牟鸿儒”。
6版《15年节水量相当于3个西湖》，文中小标

题上的“3600”应为“36000”。
□沾化县利国中学 马国锋

11月10日：10版《放松心情，警惕癌症型性格》，
文中第1栏倒数第6行“……机会较那些并不十分看
中金钱名利的年轻人……”，“看中”应为“看重”。

11月11日：6版《慈善不能以“捆绑”方式来实
现》，第1栏第4段倒数第2行“可能有人对慈善理
念认知很透切”，“透切”应为“透彻”。

□德州市热心读者 保 国
11月11日：14版《全省“金秋演出季”节目

单》，文中第17行“临沂柳琴戏《沂蒙情》2场，地点
临沂市仓山县”，“仓山县”应为“苍山县”。

□临沂市热心读者 陈修会
11月16日：7版《“花光预算”警示预算改革必

须加速》，文中第10行“如此方能从从根本上”，
多了一个“从”字，应删除。

□牡丹区热心读者 张建勇

读者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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